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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aring with West Country, Chinese volunteer services are still at the beginning stage. The 
present legislation involved is yet hard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ne reason is that the 
legislative level is rather low, namely, the legal system about Voluntary Service in China is not yet fully 
established.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voluntary service, analyzes the lack of 
volunteer service legal system in our country，and makes some useful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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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志愿服务尚处在起步阶段。目前涉及志愿服务的法律很难满足发展

的需要，原因之一在于与国外相比尚处在起步阶段，还未成为多数社会成员的自觉行动。其原因之一

在于立法层面的偏低，即我国志愿者服务的相关法律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本文介绍了志愿服务

的产生和发展，分析了我国志愿服务法律体系的缺失，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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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志愿服务作为人们关注社会问题、培育公共意识、

担负公共责任的重要途径和主动参与、自主交往、体验

意义的重要渠道，得到我国各界的广泛关注。但是，与

国外相比，我国目前的志愿服务尚处在起步阶段，还未

成为多数社会成员的自觉行动。其原因之一在于我国缺

乏完善的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法律保障体系。如何理解

志愿服务活动的本质，并提供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以促

进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志愿服务的产生及其内涵 

志愿服务的提供主体是志愿者。关于志愿者的概

念，各国的说法不一。西方的志愿者（Volunteer）一

词指的是自愿或无偿效劳的人；联合国将志愿者定义

为“不以利益、金钱、扬名为目的, 而是为了近邻乃

至世界进行贡献的活动者”。 我国香港把志愿者称为

“义工”，在台湾则称为“志工”。 

现代意义上的志愿服务源于十九世纪初，受基督

教博爱思想以及人道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西方一些国

家很多人开始热衷于从事慈善服务。一大批怀有慈善

之心的各阶层人士就成了早期的志愿服务人员。“慈

善”一词在西方社会有两个来源，一是拉丁语的 Caritas 

（对他人的爱，或对有需求的人或贫困的人行善和慷

慨施舍），二是希腊语的 Philanthropy （对人的爱）。

可见，志愿服务的精神与古老的传统慈善观念是一脉

相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的志愿服务

工作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具有广泛社会性的服务工作，

并得到了政府的调整和规范。志愿服务的重心不仅在

于调整被救助者的社会关系，改善他们的生活，更重

要的是在于调整整个社会的结构与社会关系，使志愿

服务工作逐渐走向制度化和专业化。 

实际上，在我国古代很早就产生了比较丰富的慈

善思想。以儒、墨、道、佛四家为主要代表的助人、

爱人的主张是我国特有的慈善文化，而这种文化绵延

久远，形成我们民族和国家的价值积淀。20 世纪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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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以后，我国的志愿服务工作在大批志愿者的积极

推动下才开始起步，建立了许多志愿者组织，部分地

区还设立了关于志愿服务的具体法律，对相关的一些

概念如志愿服务做了界定，只是描述较为简单。我国

台湾的《志愿服务法》，其总则第三条对“志愿服务”

的解释甚为详细,即“民众出于自由意志,非基于个人义

务或法律责任,秉诚心以知识、体能、劳力、经验、技

术、时间等贡献社会,不以获取报酬为目的,以提高公共

事务效能及增进社会公益所为之各项辅助性服务”。 

这对人们准确理解志愿服务的内涵有很大的帮助。进

入 21 世纪，我国的志愿服务发展迅速，尤其是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召开期间，我国的志愿服务

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和广泛一致的好评。然而与国外发

达国家长期活跃的志愿服务活动相比，我国相关的志

愿服务活动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很多制度性的东西还

很不规范和完善。随着后奥运时代的到来，志愿服务

的社会认可度不断提高，利用我国现在的氛围，加快

和完善我国志愿工作体系的构建，建立健全相应的法

律规定甚为必要，这对于今后中国志愿者服务的建设

和发展都有着非凡的意义。 

3 我国志愿服务相关制度的缺欠 

志愿服务作为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和社会

互动的手段，具有强大的社会资本价值与经济价值，

不但可以推进社会的进步，而且是支持公共事物的最

佳辅助力量。西方的志愿服务起步早、规模大、社会

效益好的原因，在于志愿服务受到了政府的关注和积

极推动，并提供了系统完备的各种制度支持体系。比

如，日本在 1947 年就制定了保障志工的“民生委员

法”；美国在 1973 年制定了“国内志愿服务法”，1990

年制定了“国家及社区志愿服务法”，1993 年制定了

“国家及社区服务信托法”，1997 年美国克林顿总统

签署了《志愿者保护法》；荷兰于 1979 年颁布了“全

国志愿服务政策”；西班牙于 1996 年制定了“志愿服

务法” 。相比于西方，我国的志愿服务法律保障体系

起步较晚，很不完善。1999 年广东省颁布了《广东省

青年志愿者服务条例》,之后 21 个省市先后颁布并实

施了许多不同的志愿服务地方性法规。从整体来看，

还存在着以下诸多的不足，制约着志愿服务的正常发

展。 

3.1 立法级别低，具体规定零乱，缺少统一性和

可操作性 

首先，志愿服务立法主要散见于某些地方人大立

法、地方政府规章或法律规范性文件之中。相对于法

律和行政法规而言，层级低，法律效力也仅限于在一

定地域内有效，这极易导致志愿者服务工作因缺乏统

一有力的法律支撑而陷入困境；其次，很多规定各成

一体,存在着杂乱无序的状态。如：关于立法名称,山东

省称“规定”,另有 15 个省市均为“条例”；而关于

“志愿者组织”、“志愿者”、“志愿服务”等概念

的规定也各不相同；对志愿者的权利和义务、志愿服

务的范围、法律责任等的规定也差别较大。再有在内

容结构上，原则性的东西多, 如条文最少的山东省，

仅有 16 条，条文最多的黑龙江省也仅有 46 条。这样

势必造成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从而导致志愿服务具

有很大盲目性、随意性和无序性。 

3.2 志愿者法律地位没有明确界定 
确定志愿服务的法律地位，有助于深化志愿服务

的认知程度，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志愿服务在社会发展

和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有助于解决志愿服

务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保证志愿服务事业健康发

展。比如，关于谁可以组织志愿服务活动的问题，如

果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在实践中出现企业招志愿者

帮助自己搞推销等现象，就很难从法律的角度保护志

愿服务的发展，也将给志愿服务事业造成负面影响。

又如，志愿服务涉及志愿者、被服务的单位和个人以

及志愿组织三方，从而在服务与被服务的过程中，难

免会出现一些侵犯某一方权益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处理侵权纠纷，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目前，一

些省、市的条例规定志愿者、志愿者组织与志愿服务

接受者的关系为“服务与被服务关系”，而 2007 年出

台的《北京市志愿服务促进条例》将志愿者与志愿者

组织、志愿者组织与志愿服务接受者之间的关系确定

为合同关系。因此，志愿者在志愿服务过程中的法律

地位不明确，势必会使相关纠纷的处理和法律责任的

承担没有法律根据。  

3.3 志愿者权利保护制度比较粗陋 
权利和义务是如影随形的,志愿者立法应同时规

定志愿者的权利和义务。然而综观我国志愿者立法, 

志愿者的权利方面的法条所占篇幅小、内容过于抽象，

使得志愿者陷入“权利真空”的困境, 不利于志愿者

权利得到维护以及志愿服务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具体

来说, 关于为志愿者提供人身保险的内容主要体现在

对志愿者组织的义务、职责的规定上, 而没有在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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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权利条款中明确指出,更令人遗憾的是, 有些地方政

府志愿者立法没有关于保险险种、保费缴纳、保险期

限等相关的保险规定，造成当志愿者在为社会提供服

务时,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或者由于意外事件,出现人

身伤害或财产损失,难以找到应承担补偿责任的主体

的尴尬局面。如 2006 年北京交通大学学生甘肃民间环

保组织“绿驼”的志愿者高富浪在甘肃省甘南若尔盖

湿地环境考察时，为营救被困河心岛上的同伴被黄河

水卷走，其家属无从得到相应的补偿。相反，一个英

国海外志愿者在中国工作的时候因故去世，英国海外

志愿服务社有保险来担负这方面的费用，具体由总部

进行处理，总部在这方面有全球性的预算。 

4 关于完善我国志愿服务立法的理性思考 

4.1 提高立法级别,建立统一的志愿者法律 
首先，志愿服务活动本身具有的普遍性、共通性，

地域特点并不明显，各地分散立法，内容各异，会造

成立法资源上的浪费。统一立法既可以体现国家对志

愿服务事业的支持，也能够推动志愿服务活动进一步

开展。其次，我国完全具备了对志愿服务统一立法的

条件。从立法的法律依据来看，宪法第 42 条“国家提

倡公民从事义务劳动”，为志愿服务立法提供了直接

依据；从立法经验看，若干地方法规的颁布，加之近

年来志愿者服务活动的开展,特别是北京奥运会掀起

的志愿者服务活动热潮为我国统一立法取得了实践经

验。我国志愿服务立法的经验和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

统一立法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可以考虑由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志愿

服务法律,形成全国统一的志愿服务法，以体现国家对

志愿服务事业的支持。目前正在起草的《慈善事业促

进法》, 将专章规定志愿服务的有关内容, 包括志愿服

务的原则、志愿者的注册制度、注册志愿者的条件、

注册志愿者的权利和义务、志愿者注册组织的权利和

义务、志愿服务记录和激励机制等。这表明,志愿服务

立法已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 

4.2 立法时应遵循的原则 
法律原则作为法律体系的灵魂，直接决定了法律

制度的基本性质、基本内容和基本价值取向。志愿服

务立法原则是志愿服务立法的指导思想和立足点，是

整个志愿服务法律体系的灵魂。有学者曾指出志愿服

务立法的原则，包括自愿原则、以人为本原则等，笔

者认为在上述原则的基础上，还应注意以下两点：第

一，志愿服务毕竟与人们的道德相关性更大,对志愿者

服务行为的调整和规范应当比较谨慎,以保持法律和

道德的相对界线。第二，从事志愿服务活动的组织应

通过国家有关部门的注册和认定,在具备了一定的法

定资格和能力后,方可组织开展各种志愿服务活动。法

律应该明确规定,该志愿服务组织从事志愿活动的领

域和范围,以确保志愿服务的合法性、针对性和有效

性。公民个人的志愿服务活动,原则上应纳入一定的组

织机构之中。 

4.3 权利保障问题的完善 
建议对志愿者的权利和志愿者组织的义务等方面

的立法细致化。尤其在权利方面如在参加志愿活动前

和过程中，应定期接受专业培训,获得从事该志愿服务

活动的资格和条件,以保证志愿服务活动的组织性和

有序性。在表彰奖励权方面,应在相关立法中把《中国

注册志愿者管理办法》规定的星级认证、奖章授予、

授予志愿者荣誉称号等制度加以提升，即对志愿者的

奖励可上升到国家、政府奖励的高度。此外，除荣誉

称号外，还可增加其它的奖励方式或政策支持。如以

美国为例，美国政府相当注重对志愿服务的支持与保

障,比如向相关领域的志愿者组织购买服务,以此作为

提供资金支持的一种方式。除前述所列的专门立法外,

还有其他相关的立法规定,如向慈善组织的捐赠可以

抵扣一定数量的应缴税款。此外，其他国家也有相应

权利保障条款。如捷克共和国 2002 年制定的《志愿服

务法(修正案) 》规定,当长期志愿服务每周平均工作时

间超过 20 小时时,政府为志愿者支付最低标准养老保

险费等。这样,不仅是对优秀志愿者的高度肯定,而且会

激励更多的人投身到志愿服务中去。此外，应建立服

务风险披露制度并由志愿者组织为志愿者上保险，或

者由地方政府将志愿服务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设立专

项风险基金；由政府和民间共同出资，组建“志愿服

务基金”等等。以便将志愿者的保障纳入法制的轨道, 

同时可以进一步解除志愿者及其家属的后顾之忧。 

4.4 明确志愿者的法律地位 
明确志愿者的法律地位必须明确志愿服务和志愿

服务组织的非营利性质；明确公民参与志愿服务的义

务；明确志愿者、被服务单位和个人及志愿组织三方

的权利、义务关系，建立三方之间的纠纷解决机制；

明确志愿服务的主要内容；将一系列鼓励志愿服务的

制度和措施法制化，着眼于建立成熟的志愿服务管理

机制；有关志愿服务经费筹措、捐赠优惠、经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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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运营的规定，等等。而其中的核心内容是志愿者、

被服务单位和个人及志愿者组织三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及纠纷解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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